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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春公交集团于2020年6月
开始筹划推进智能票箱项目，今年
年初开始试运行，从小批量安装调
试到大批量安装，截至9月末已经
安装了2320台公交车，预计10月
末长春公交集团所属公交车辆全
部安装完毕。”10月15日，城市晚
报全媒体记者从长春公交集团获
悉，市民期盼已久的公交车智能票
箱已经基本安装完毕，只剩下261
台郊线车和分段计费的车辆正在
进行进一步调试，10月末将全部
安装完毕。

智能票箱引领智慧公交建设
让市民出行更便捷

据长春公交集团营运部副部
长杨旭介绍，长春公交集团通过对
原有票卡、车载机具进行更新改
造，升级为智能票箱，实现资源互
补、数据共享，在提高收银工作效
率和管理效率的同时，更能为市民
现代化出行提供极大便利。

“智能票箱是集市民卡、现金、
IC卡、手机NFC、银联闪付、二维
码等目前国内主要支付方式为一
体的购票智能终端设备。同时，配
合智慧公交项目建设，智能票箱可
统计客流量为集团合理调度车辆
提供准确基础数据，并可配合后台
清分系统，灵活设置乘车优惠，用
大数据为广大市民选择公交出行
提供便利。”杨旭表示，与此同时，
智能票箱的投入使用，可以让票款
收入管理更安全。

“在纸币硬币功能识别上，智
能票箱实现了纸币真伪自动识别、
堆叠及清点；硬币真伪自动识别及
清 点 。 经 测 算 假 币 拒 收 率 ≥
99.99%，进而彻底阻断假币残币
流入。同时，在使用中可根据业务
场景需要，给予乘客、驾驶员语音
提示，票箱还装有乘客显示屏和驾
驶员显示屏，可显示中/英文字、数
字、特殊字符和图像。智能票箱还

单独配有安全锁分类装置储币箱，
可确保现金存储安全。”杨旭称，过
去有一些乘客会投机取巧，使用一
些假币或者游戏币乘坐公交车，智
能票箱投入使用后，可以有效辨别
纸币和硬币的真伪，彻底杜绝之前
的乱象。

方便乘客乘车
也方便车队管理

15日上午，城市晚报全媒体记
者在卫星路附近的88路公交车站看
到，该公交线路上所有的车辆都已

经安装了智能票箱，相比过去的票
箱，智能票箱更加简洁方便。

“过去投币和刷卡是分开的，
而且有的车上设有两个刷卡机，甚
至三个刷卡机，乘客上车之后都不
知道往哪刷卡，现在方便多了，投
币刷卡都是一台机器。”长春公交
集团巴士公司三车队安全员孙长
龙告诉记者，公交车上这款智能票
箱是集市民卡、现金、IC卡、手机
NFC、银联闪付、二维码等目前国
内主要支付方式为一体的购票智
能终端设备。在票箱上，不仅设置

了纸币、硬币投放区、刷卡区，还有
二维码扫描区，分类更加细致，数
据处理更加高效。

“智能票箱可接收1元、5元、
10元、20元的人民币，以及5角、1
元的硬币，不设找零功能，同时还
支持‘码码通’、‘长春市民卡’以及
微信里的‘乘车呗’，使用起来非常
便捷。”孙长龙表示。

巴士公司三车队队长李岩表
示，从车队管理角度来看，智能票箱
的使用也是非常方便的。“我们车队
75台车，过去每天我们都需要将75
个票箱统一送到指定地点清点，工
作量很大，同时每天都会有不少假
币、残币、水洗币、游戏币，现在智能
票箱投入使用后，我们只要把钱捋
好，直接送到公司就可以了，非常方
便，效率很高，还杜绝了假币。”

乘客反馈：
乘坐公交车越来越方便了！

15日当天，城市晚报全媒体
记者对智能票箱进行了体验，记者
将两张一元钱摊开，分别投入到纸
币识别模块投币口，每次投入一张
纸币，智能票箱接收纸币后，界面
会显示接收纸币金额并发出提示

音，并表示本次操作完成。
同时记者了解到，刷卡购票支

持市民卡（成人卡、敬老卡、爱心
卡、学生卡），轨道、公交、城联一卡
通，异地交通互联卡，吉林通（敬老
卡、爱心卡），轨道、公交员工卡，银
联卡。乘客持票卡放置刷卡区位
置，智能票箱读取票卡后，界面显
示接收票卡交易信息并发出提示
音，表示本次操作完成。

乘车码购票支持市民卡乘车
码、E出行APP乘车码、微信乘车
码。乘客持乘车码向二维码识别模
块扫码，智能票箱读取乘车码后，界
面显示接收乘车码交易信息并发出
提示音，表示本次操作完成。

“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发达了，
我们乘车也方便多了。”乘客李先生
表示，自己经常乘坐公交出行，过去
出门前总要换零钱，如今只要掏出
手机扫码就能乘车，感觉非常愉快。

“过去车上好几个刷卡地方，
不方便，现在就一个机器了，我用
了一次就会用了，特别容易。”62
岁的许先生称，自己虽然对新鲜事
物接受能力比较弱，但智能票箱还
是很容易使用的。/城市晚报全媒
体记者 王跃 报道 摄

近日，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了
解到，为了加强市政设施的保护和
管理，充分发挥市政设施功能，促
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根据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长春市制定《长
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以下简
称《条例》），《条例》自2021年11
月1日起施行。《条例》涉及规划和
建设管理、城市道路及其设施管
理、城市桥涵及其设施管理、城市
照明设施管理、城市排水设施管理
等。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依法使
用市政设施的权利和保护市政设
施的义务，对盗窃、侵占、损坏或者
影响市政设施正常使用的行为有
权举报。

市政设施维修养护和
建设资金专款专用

新建、改建、扩建市政设施竣
工后，建设单位应当及时组织竣工
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
的市政设施，不得交付使用。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依法征
收、筹集和社会捐助的市政设施维
修养护和建设资金应当专款专用，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在繁华路段和主要街路应当

安排夜间施工，确需白天施工的，
应当避开交通高峰时间。施工现
场影响交通的，施工单位应当协同
公安交通主管部门共同采取措施
维护交通秩序；需要封闭道路的，
应当经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和公安
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并事先发布通
告。施工现场应当设置明显标志
和安全防护设施。竣工后，施工单
位应当及时清理现场，并通知市政
设施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主管部
门检查验收。

因特殊情况需要临时占用城
市道路的，须经市政设施主管部门
批准；影响交通安全的，还应当经
公安交通主管部门批准；涉及占用
城市绿地的，还应当经林业和园林
主管部门批准。

经批准临时占用城市道路的，
不得损坏城市道路；占用期满后，
应当及时清理占用现场，恢复城市
道路原状；损坏城市道路的，应当
修复或者给予赔偿。因重要公共
利益和公共安全需要，市政设施主
管部门可以做出变更、终止占用的
决定，占用单位和个人应当按时恢
复道路原状。临时占用城市道路
最长期限为六个月。

因工程建设需要挖掘城市道
路的，应当经市政设施主管部门批
准，办理许可证，交纳道路挖掘复
原费后，方可挖掘。涉及地下管线
的，应当提前通知管线产权单位或
者管理单位到现场实施看护；影响
交通安全的，还应当经公安交通主
管部门批准；涉及挖掘城市绿地
的，还应当经林业和园林主管部门
批准。

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后
三年内不得挖掘

每年的11月1日至翌年4月
15日期间不得挖掘城市道路。新
建、扩建、改建的城市道路交付使
用后五年内、大修的城市道路竣工
后三年内不得挖掘。因特殊情况
需要挖掘的，须经市、县（市）、双阳
区、九台区人民政府批准，并按照
恢复道路费用标准的二倍交纳道
路挖掘复原费。

新建、改建、扩建城市道路时，
城市地下管线设施产权单位需要
敷设管线的，应当预先埋设，禁止
设置新的架空管线。

城市地下管线设施产权单位
或者管理单位新建、迁移或者变

更、废弃管线需要开挖城市道路
的，应当在每年3月10日前，将当
年挖掘道路计划报规划和自然资
源、市政设施主管部门，由市政设
施主管部门统一安排施工作业时
间。

城市地下管线附属设施需要
露出地面的，不得影响交通和公共
安全。

城市地下管线设施突发故障，
需要挖掘城市道路抢修的，可以先
行施工，同时向市政设施、公安交
通主管部门报告，并在一个工作日
内补办审批手续。因城市地下管
线泄漏、爆裂等事故损坏其他市政
设施的，城市地下管线设施的产权
单位或者管理单位应当先行承担
修复责任。

城市照明应当推广使用
低碳节能产品

另外，城市桥涵及其设施包括
城市桥梁、隧道、涵洞、立交桥、过
街人行桥、地下通道及其他附属设
施。城市桥涵管理范围及安全区
域为桥涵前后左右及上下游各五
十米；特殊城市桥梁的保护范围可
以由市政设施主管部门会同规划

和自然资源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划
定。

市政设施主管部门应当按照
有关规定，在城市桥梁上设置承载
能力、限高等标志，并保持其完好
清晰。

同时，城市照明应当采用新
型节能技术，推广使用低碳节能
产品。新建、改建、扩建项目的
功能照明装灯率应当达到百分
之百，工程质量应当符合国家有
关标准规范。新建、改建、扩建
的建筑物、构筑物，按照城市照
明专项规划需要设置景观照明
的，规划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在
办理规划许可手续时，应当明确
规划条件。

对城市照明设施，禁止擅自迁
移、改动、拆除城市照明设施；在城
市照明设施安全距离内，擅自植
树、挖坑取土或者设置其他物体，
或者倾倒含酸、碱、盐等腐蚀物或
者具有腐蚀性的废渣、废液；在路
灯柱周围一米内堆放各种物料；擅
自在城市照明设施上架设线缆、安
置其他设施或者接用电源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陆续
报道

长春公交集团更换智能票箱
全市共有2320台公交车辆已经更换，预计10月末全部安装完毕

■实现了纸币真伪自动识别 ■支持市民卡、IC卡、手机NFC、银联闪付、二维码等主要支付方式
■可灵活设置乘车优惠

《长春市市政设施管理条例》自2021年11月1日起施行

每年的11月1日至翌年4月15日期间不得挖掘城市道路


